
2021年8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 石晶 美编 王涛 校对 杜蕾淄博07

始建于1986年10月的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南四巷3号楼

从四处寻访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资料到成功办理房
屋的不动产权证，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南四巷3号楼的
业主在前半程走了近3年，而后半程只用了4个多月。

“如今，3号楼的土地使用权证问题已得到解决，我
们也如愿领到了房屋的不动产权证，这让我们倍感欣
慰。”3号楼77岁的业主耿训凯说。

这是一栋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楼，楼上共居
住着24户居民，因年代过于久远，其间产权还被多次转
移，致使无法找到与土地使用权相关的原始材料，也导
致了居民补办土地证一事受限。

而随着2020年6月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国家税务
总局山东省税务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化解城镇居民住
房产权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的下发，以及2021年
4月淄博市《关于国有划拨土地上城镇住房缴纳土地出
让金和不动产登记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施行，张店区
华光路南四巷3号楼的土地使用权证办理一事迎来
转机。

从2021年3月中旬启动土地使用权证办理程序，到
7月底首批业主领到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在众多部门的
共同努力下，这栋老楼最终作别“空中楼阁”，24户业主
心愿得偿。

辗转3年 老楼业主领证

在将房子可以过户的消息
告诉女儿后，耿训凯和老伴如释
重负，过去数年压在老人心头的
这块大石头终于被掀开了。

8月4日，77岁的耿训凯通
过选择邮寄的方式，获得了已
居住了20多年的这栋老房子的
不动产权证。他原本计划自己
前往领取，但受腰疾所困，只得
无奈放弃。

耿训凯和老伴居住的这栋
老房子是张店区华光路南四巷
3号楼中的一户。1997年，他
们花4.5万元购买了这处房产，
也顺利拿到了房产证。

闹心之事始于2018年，当
年，耿训凯在前往住建部门办理
房产事宜时，被告知因房屋没有
土地使用权证，致使房产不能交
易、抵押，也不能被继承。

“我们老两口一辈子就挣下
这么一套房子，不能过户，也不
能继承，这可咋整？”在得知这一
消息后，耿训凯和老伴急了。

房屋不能过户的消息在3
号楼不胫而走，而遇此麻烦的
并非只有耿训凯一家，随着该
楼其他居民陆续前往住建部门
咨询，最终大家确认了一个事
实：3号楼上的24户业主均遇
到了同样的麻烦。

随后，在近3年的时间里，3
号楼的业主辗转于市、区多个政
府部门，反映他们遇到的问题，
但受复杂历史因素制约，业主们
的诉求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早在1月中旬，大众日报淄
博融媒体中心记者便就张店区
华光路南四巷3号楼土地使用
权证缺失一事介入调查，通过
走访相关部门了解到，该楼始
建于上世纪80年代，因年代太
过久远，其间产权还被多次转
移，致使无法找到与土地使用
权有关的原始材料，导致业主
补办土地证一事受限。

通过前期摸底，记者还发
现，3号楼24户业主中，年龄超

过65岁且为房屋产权所有人的
老人占比近3成，因土地使用权
证缺失导致房产无法被继承成
了老人们的心病。

而随着2020年6月山东省
自然资源厅、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省财政厅、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
税务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化解
城镇居民住房产权历史遗留问
题的指导意见》的下发，以及
2021年4月淄博市《关于国有
划拨土地上城镇住房缴纳土地
出让金和不动产登记等有关问
题的通知》的施行，张店区华光
路南四巷3号楼的土地使用权
证办理一事终于迎来转机。

“只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
如今3号楼的土地使用权证问
题已得到解决，我们也如愿领
到了房屋的不动产权证，这让
我们倍感欣慰。”在8月13日的
回访中，包括耿训凯老人在内
的多名3号楼业主激动地说。

3号楼土地证缘何难办

顺利补证心愿达成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3月
15日，淄博市房地产领域突出
问题处置联席会议办公室向淄
博齐鲁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告知函》，确定淄博齐鲁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张店
区华光路南四巷3号楼的办证
主体，提出由其负责尽快与淄
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店
区有关部门对接，做好房屋信
息调查、土地权属确认、协议出
让及组织业主缴纳土地出让
金、不动产权证办理等工作。

8月12日，淄博齐鲁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部
经理张智勇告诉记者，在被确
定为办证主体后，他们先是在
张店区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反复
解释政策，做通了该楼业主的
思想工作，在全体业主全部同
意补缴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后，
于4月19日协调勘探测绘单位
完成了土地初步测量工作。

“除了为3号楼业主申请免
除了土地勘探测绘的费用外，4
月20日，我们还向淄博市政府

提交了关于申请免做土壤污染
调查和文物保护评价的请示，
两次申请不仅为业主们节省了
部分费用，也加快了土地证办
理的进度。”张智勇说。

5月13日，随着淄博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关于张店区华光路
南四巷3号楼建成时间及使用性
质的证明》的下发，3号楼的具体
建成时间最终被确认为1986年10
月，同时，也进而确定了该楼一直
作为民用住宅使用的历史事实。

6月7日，淄博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张店分局发布公告，依照
《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为坐落于张店区华光路南四巷3
号楼、面积为1077.19平方米的
土地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用地
手续。

“随着3号楼所属地块公示
的结束，该宗土地完成确权并
到达我们公司名下。7月21
日，3号楼的‘母证’办理成功。
随后，公司方面与张店市民中
心不动产登记窗口进行接洽，
并通知24户业主对3号楼的土

地使用权进行‘分割’。”
张智勇说，自7月底至今，

张店区华光路南四巷3号楼已
有21户业主拿到了该房屋的不
动产权证，另有3户业主因个人
原因仍在补备办证所需要的材
料，拿到证会晚些时间。

面对业主们的感谢，淄博
齐鲁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
支部书记、董事长王学典表示，
在此次为张店区华光路南四巷
3号楼24户业主办理不动产权
证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市、区
各级党政部门真心实意帮助群
众排忧解难办实事的为民情
怀，他们以《关于化解城镇居民
住房产权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
意见》《关于国有划拨土地上城
镇住房缴纳土地出让金和不动
产登记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为
依据，以“有解思维”切实尽快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维护了购
房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
和谐稳定。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姜涛

此前辗转3年难寻一证 如今心愿达成终有结果

老楼作别“空中楼阁”的4个月

淄博市张
店区华光路南
四巷3号楼业
主耿训凯向记
者展示自己领
到的房屋不动
产权证。 扫描“鲁中

晨报”APP二维
码查看更多内容

从2018年到2020年，一直
受土地使用权困扰的张店区华
光路南四巷3号楼，其办理土地
使用权证的阻力究竟从何而来？

在此前的实地调查中记者
发现，张店区华光路南四巷3号
楼所处片区坐落着多栋建设时
间与其相近的住宅楼，除3号楼
外，该片区的其他楼早前均已
办理了不动产权证，唯独3号楼
出现了土地使用权证缺失的
情况。

根据此前3号楼业主提供
的信息，该楼曾由原淄博市计
划委员会下设的原淄博市经
济开发投资公司建设，前者后
更名为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后者则是淄博齐鲁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

1月16日，记者在就此事采
访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时

了解到，针对3号楼业主反映的
问题，该部门也查阅过与之相关
的历史资料，但最终没能找到与
该楼土地使用权相关的原始
材料。

同时，淄博齐鲁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方面也解释称，
他们在查阅了上世纪90年代末
的历史档案，并向知情当事人
了解相关情况后获悉，早在
1996年8月，淄博市经济开发投
资公司曾与淄博市方兴实业开
发公司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
书》，前者将所属原张店区桑北
中路南四巷3号住宅楼24户（即
原淄博市计划委员会宿舍）转
让给了后者，于1997年5月交
房，一并移交了房屋产权证和
室外储藏室。双方约定产权转
移手续以方兴实业开发公司为
主，双方交接清楚，手续齐全。

随后，在对3号楼部分业主
的回访中记者进而了解到，在
1997年前后，多数业主是从一
家名为“天亮房地产公司”的企
业处购置了该楼房产，他们与
上述曾接手3号楼产权的方兴
实业开发公司未产生交集，并不
清楚天亮房地产公司与方兴实
业开发公司之间的关系，也不了
解方兴实业开发公司何时将该
楼转让给了天亮房地产公司。

后经查询工商登记信息
记者发现，方兴实业开发公司
成立于1993年3月，类型为全
民所有制，于2000年7月吊销。
而关于天亮房地产公司，并未
查询到与之有关的登记信息。
至此，与张店区华光路南四巷
3号楼土地使用权信息有关的
线索，均因关联部门的更名及
相关机构的注销而中断。


